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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虽然1906年就修建了江墅
铁路，后又相继修建了沪杭甬铁路，但
因钱塘江阻隔，未能发挥最大效益。直
到上世纪30年代，浙江铁路才迎来重
大发展机遇，分别修建了浙赣铁路和钱
塘江大桥。而推动修建浙赣铁路和“催
生”钱塘江大桥的，是时任民国浙江省
府委员、建设厅长的曾养甫。

曾养甫1898年出生于广东省平远
县，1926年他从美国匹兹堡大学毕业
归国，由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举荐给蒋
介石。蒋对他非常信任，自1929年起，
他连续三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浙江在全国
经济版图上处于重要地位。为了促进
浙江交通发展，1932年蒋介石派曾养
甫担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

自此，曾养甫与浙江交通和铁路发展结下
不解之缘。

作为建设厅长，曾养甫认为首要任务
是发展浙江交通。在他主持下，先后修建
了沪杭公路、浙东金衢、金处、宁台、温州
干道，浙西公路先通了皖南徽州，再经桐
庐、寿昌至屯溪，随后，又建成江山至福建
浦城公路。

在大力开展公路建设的同时，曾养甫
亲自担任“浙赣铁路理事会理事长”，全力
推动浙江铁路的发展。东起杭州、西至湖
南株洲，全长942公里，横贯浙赣湘三省
的浙赣铁路（初名杭江铁路），是长江以南
东西方向的主要干线，“能极大便利华东、
中南、华南、西南等地区的物资及人员运
输”，但浙江虽是经济发达地区，修建浙赣
铁路仍面临巨大的资金困难。

“要致富，先修路”，曾养甫观念十分
超前，曾养甫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广
泛人脉，四处奔走，想方设法筹措浙赣铁
路修建经费。曾养甫发展浙江铁路的热
情感动了本土金融业巨头。短时期内，中
国银行杭州分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地

方银行、杭州中国农工银行组成的银团，
都为浙赣铁路提供了巨额贷款。

资金落实后，在曾养甫督促下，浙赣
铁路进展神速，开工仅数月，就贯通杭州
至金华的铁路；1933年冬，又由江山贯通
江西南昌；到1937年由南昌贯通萍乡，与
粤汉铁路相衔接，成为长江以南一大动
脉。

浙江档案馆史料表明，浙赣铁路对抗
日战争贡献巨大：自1937年底至1939年
3月的15个月中，浙赣铁路共开行军用列
车1700余列，运送部队150万人次、伤兵
6万余人，运输军需品、商货各23万吨。
从抗战开始到1942年，皖浙闽赣数省的
交通运输主要靠浙赣铁路维持。

曾养甫的另一贡献是促成修建钱塘
江大桥。钱塘江江面开阔，江潮翻腾激
荡，势不可挡，破坏力惊人，堪称“天堑”。
钱塘江使沪杭甬铁路止于北岸，浙赣铁路
起自南岸，交通运输全靠舟船摆渡，极大
限制了经济发展。曾养甫决心修建钱塘
江大桥，使天堑变通途，让浙赣铁路、萧甬
铁路与沪杭铁路真正衔接起来。

当时几乎没人相信中国人能在钱塘
江上建桥，曾养甫力排众议，邀请毕业于
美国康奈尔大学桥梁系的茅以升前来主
持建桥。茅以升几十年后还记得曾养甫
当时与他的谈话：“钱塘江上修桥，是全体
浙江人民的多年愿望……建桥不仅要设
法筹款，还要有人懂工程。将来经费我负
责，工程你负责，一定要把桥造好，作为我
们对国家的贡献。”

曾养甫在筹集建桥费用510万元(银
圆)全数到账、大桥开工后不久，就调任国
民政府铁道部副部长。但他仍高度关注
钱塘江大桥建造进程，当建桥遭遇江底淤
泥厚、打桩进展缓慢和潮水汹涌、百吨重
的沉箱在江上几番游走等困难后，专程赶
回浙江，自立军令状，以激励茅以升：“如
果桥造不成功，你得跳钱塘江，我也跟你
后头跳。”

1937年9月26日，历尽千辛万苦的
钱塘江大桥终于通车，这是中国人自行设
计和建造的第一座双层公铁两用特大桥，
成为中国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作为
大桥设计者，茅以升的名字载入史册，却
鲜有人知晓曾养甫的作用。

而茅以升在《钱塘江建桥回忆》一书中
还是客观地评价了曾养甫：“在一心集资修
建钱塘江大桥一事上，可以看出曾养甫是
有爱国心的，有一定的气度，在工程方面比
较专业，为人也是清廉的……幸亏有曾养
甫的‘赶’和‘逼’，钱塘江大桥才能真正于
两年半内完工，没有耽误大桥在抗日战争
中的作用，否则两年半还是不够的。”

曾养甫

曾养甫（左四）和茅以升（左八）在
钱塘江大桥开工典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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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萍

民国期间的澄衷学堂，曾培养
过胡适、丰子恺、竺可桢等一批大
师。鲜有人知，澄衷学堂编写的
《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曾是全国
各小学堂的通行教材，“几十年间，
其扩印之多、流布之广、版本之杂，
一时无二”。胡适曾说：“中国自有
学校以来，第一部教科书，就是《澄
衷蒙学堂启蒙读本》（即《澄衷蒙学
堂字课图说》，以下简称《澄书》），
这一部读本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
历史性的价值。”

作家胡赳赳发兴寻找“澄书”，
不意找到了一套品相较好的原典，

“先是在圈子里传看，无论是艺术
家、作家还是出版人，都失声叫绝、
手玩不止”。经过沟通联系，时隔
112年，《澄书》终于重新出版。

民国小学堂的通行教材

《澄书》于1901年初版，其精
神传承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国民字
课图说》，从晚清到民国，这条线索
可谓一脉相承，“如果要找语文教
科书的根，就得找到《澄书》这里”。

该书总共分为8册，第一册是
“检字类字”，相当于索引，其他7
册为字课图说的正文，共选取了
3291个汉字，插图762幅。扉页
刊“苏州吴子城绘图，本学堂印书
处印”。当时石版印刷流通，很快
成为了全国各小学堂的通行教材。

扉页所刊“苏州吴子城绘图”，
“吴子城”是旧时民间对苏州内城
的称呼，而目前可以考证，“苏州吴
子城”乃民间画匠的化名。尽管是
画匠作品，其书法与绘画艺术的典
雅呈现，却令人赞叹不已。所绘图
画分布各卷，风雨雷电、风土人情、
世界各国、人文意趣等皆在笔下。
在版式上，《澄书》也一改线装书通
常规范，采用“六宫格”，“使之具有
图文合参、学养并重的含纳之
趣”。因此种种，《澄书》至今是收
藏家的珍爱之物。

“至高无上曰天”

全书第一个字是“天”，解说：
“腆平声，至高无上曰天。”接着，讲
物理的天：“天，积气也，气包乎
地。”“这是中西结合，循序渐进地
建立了人与天地万物的联系。”出

版人高晓岩对笔者说。
对于采纳西方知识的方式，评

论者王星也颇为认同。他表示：
“中国自古以来对天地充满了敬
畏，但是这一段内容显然将天空的
科学状态描绘了出来，放在开卷第
一个字的详解内，这种勇于打破世
俗陋见的勇气，放在那个时代，可
敬可佩。”除了自然知识，在社会诸
多方面，也加入了西方知识。

《澄书》不只是教人认得几个
字，而是涵盖了语言、自然、地理、
历史、物理、化学等多学科知识，被
称为“一部小型的百科全书”。在
胡赳赳看来，现代教育分工太细，

“语文只是语文，数学只是数学”，
但其实，认知是一体的、全方位的，

“你没办法分开”。《澄书》正能提供
这种一体式的认知。

伸张儿童的心灵自由

“很多蒙学的书都有穿越时代
的价值。”在澄衷学堂，“性灵说”被
积极倡导：“训蒙以开发性灵为第
一义。教者了然于口，听者自了然
于心；即或秉质不齐，亦宜循循善
诱，不必过事束缚，以窒性灵”。《澄
书》正是在这样的主张下产生的，
它致力于培养人格，伸张心灵自
由。

胡赳赳认为，“人从‘材’回到
‘才’，才是本来面目、性灵本事。
回望历史，反观自身，《澄书》做到
了一部原典该做到的品性，只怪我
们自己视而不见。”

“在现代社会中，重现汉语之
美，变得至关重要。投射到启蒙教
育领域，申明对汉语的态度，拓展
心灵的边界，就显得十分急迫。”

即便如此，胡赳赳对《澄书》能
否被广泛接受并不过分期待，但他
说：“总得有几个读书种子，薪火在
传递就行。”

澄衷学堂与《澄书》

胡赳赳在导读中说，《澄书》的
创造，得益于二人：一位是澄衷蒙
学堂的创始人叶澄衷先生(1840～
1899)，他是慈善家，上海首富之
一，以商积德，泽被后人，晚年时将
家产捐了个干净；一位是澄衷蒙学
堂的首任校长刘树屏先生(1857～
1917)，是他用博古通今的学问，通
力主编出来的，他书文俱好、能办

事，民国元年隐居不出，过6年而
辞世。此二人，不曝大名，持常遇
变、低调应物，具有中华民格、士格
的不屈底气与仁爱精神，是值得久
久敬仰的。

澄衷学堂的对联胡适先生也
记忆深刻，是刘树屏根据叶澄衷遗
志所撰：“昔以孤幼旅寓申江自伤
老大无成有类夜行须炳烛，今为童
蒙特开讲舍所望髻年志学一般努
力惜分阴。”民国时，胡适还曾打问
叶家后人之状况。据零星消息，叶
家后人辗落香港，皆有志业，发展
不错。值得欣慰。

1902年秋，“澄衷学堂”第一
任校长刘树屏出任安徽芜湖观察
使，校长一职遂由总教习蔡元培先
生代理。“澄衷学堂”从兴办到
1949年的50年间，先后培养了数
千学子，其中著名人士便有丰子
恺、胡适、李达三、李四光、钱君陶、
夏衍、袁牧、竺可桢等。茅盾曾回
忆，他童年所用的启蒙教材，也是
由母亲为他选定的《澄书》。解放
后，澄衷学堂渐革变为如今著名的
上海澄衷中学。

■通讯员苍轩 记者冯伟祥

1月 7日上午，女子顾某
站在苍南县人民法院第七审
判庭的被告人席位上。检察
院指控，顾某以抽取孕妇的静
脉血、送香港进行血液DNA
检测的方式，非法进行胎儿性
别鉴定，触犯刑法，涉嫌非法
行医罪。

因案涉内地香港两地，对
罪与非罪，庭审中，控辩双方
进行了激烈交锋。

为孕妇“寄血验子”

据孕妇蔡某陈述，她于
2007年生育一女儿，第二胎想
要个男孩子。2012年 10月，
她怀上二胎后便想知道是不
是男孩，就通过朋友联系到妇
女顾某。顾某说她可以帮助
抽血送香港化验胎儿性别，费
用6000元人民币。

其时，顾某要求蔡某先去
医院做B超，查明胎儿大小等
信息。同年12月，蔡某做完B
超后，联系顾某，相约在温州
市区锦绣路见面。顾某派车
来接蔡某，先在车上抽血，但
没抽出来，就送蔡某去医院抽
血，共抽了两管静脉血。抽完
血后，顾某拿出一份中英文协
议书让蔡某填写，并留下蔡某
B超单。第二天,顾某让蔡某
转账6000元鉴定费。过了三
四天，顾某告诉蔡某，结果出
来了，怀的是女孩，并将化验
单邮寄给蔡某。得知检测结
果后，蔡某去医院做人流将胎
儿打掉。

据另一孕妇汤某回忆称，

2013年5月份时，她大概怀孕
两个月的时候，为了想知道胎
儿性别，联系了顾某。顾某电
话联系她去温州某医院妇产
科找某护士。护士将她带到
一个房间里面，填写一张表格
后即去抽血。第二天，顾某打
电话给她要求打款6000元到
一个账户里，她马上打了过
去。过了几天她收到一份从
深圳快递来的鉴定报告单，显
示“未发现y染色体”。汤某
称，整个过程中她都只是跟那
个中年妇女（顾某）有电话和
短信联系。

孕妇金某则回忆称，2013
年12月底，她怀孕了，因为此
前是女孩，想生个男孩。她打
听到顾某，听说这个人可以抽
孕妇血去香港化验。她电话
联系咨询后听说可以做，但要
等到8周的时候做检验。根
据顾某建议，金某先去医院做
了个 B 超，确定胎儿大小。
2014年 2月 23日上午，金某
按照顾某安排去温州一医院
找医生抽血，抽了两管血后，
女医生还让金某签了一份中
英文协议，记录姓名、身份证
号码、怀孕周期等情况。抽完
血，留下 B 超单，金某就走
了。第二天,金某按照顾某要
求汇了6030元。第三天，顾
某告诉金某怀的是男孩子，并
让金某告知地址快递化验单
原件。收到化验单后，金某看
到里面有检测结果显示验出y
染色体DNA物质。可惜因为
不小心，没有保好胎，金某意
外流产了。

计生部门将“寄血验
子”案移送公安

从2013年7月份开始，苍
南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陆续
发现了几起“寄血验子”案例，
这些案例都与一个叫顾某的
女子有关。在盯了一段时间

后，2014年4月，计生局决定
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侦查。

顾某，现年37岁，温州鹿
城人。在顾某看来，“做这个
胎儿性别鉴定时，考虑到这个
行为是合法的才做”。她认为
检测机构是香港政府认可的，
抽血验子在香港那边是公开
合法的。

据顾某交代，从 2012 年
开始，她就通过手机联系孕妇
做“这门生意”，一开始是“自
己想办法抽血”，后来联系上
固定人员穆某、江某、马某，并
给予一定好处费。为保证血
液新鲜，当天血液她都会取
走，通过物流公司发货到深
圳，那边“cici小许”负责联系
业务。“cici小许”先把血液样
本送去香港当地诊所，再由诊
所送去检验中心化验，如果符
合检测条件，顾某就通知孕妇
打款。

顾某说很少有不符合检

测条件的。不符合检测条件
的有一部分可能是在物流运
输过程中损坏，这种情况她会
联系重新抽血。结果出来后，

“cici小许”将检测报告扫描发
电子邮件给顾某，顾某再通知
孕妇并转发邮件。孕妇将钱
打到顾某银行卡中，顾某再转
账给“cici小许”。顾某称，其
只接受怀孕7~8周的孕妇，这
个也是孕妇血液检测的要求，
一般抽两管5毫升血液。顾某
称7周孕妇收费7000元，8周
孕妇收费6000元。顾某还交
代估计接受了百来个孕妇检
测（顾某邮箱中发现有86份检
测报告扫描件）。

顾某称，2013年3月至7
月，她主要找穆某抽血。穆某
是某医院护士长，付费是一人
100元；8月至10月主要找江
某抽血，江某是某村卫生室医
生，付费一般是50元一人次；
10月份以后主要找马某，是某

医院医学检验科主任，付费一
般是30元一人次。

从记录显示，参与“寄血
验子”的以苍南籍孕妇较多。

检察院指控顾某犯非
法行医罪

据苍南检察院指控：2012
年至2014年4月份期间，顾某
在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证书
情况下，先后与施某、“cici小
许”（二人均另案处理）合作，
以抽取孕妇的静脉血，然后过
境至香港进行血液DNA检测
的方式，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
定，并向每名孕妇收取人民币
6000元至7000元不等的鉴别
费用。

“在上述期间，顾某通过
手机跟孕妇进行电话联系，通
过穆某、江某、马某等人为孕
妇蔡某等49人抽取静脉血，再
将孕妇的静脉血由客车托运

至深圳‘cici小许’，然后过境
至香港进行血液DNA检测以
鉴定胎儿性别。其中，孕妇陈某
等7人经胎儿性别鉴定后去医
院流产。”苍南检察机关指控。

案涉内地香港，罪与非
罪，控辩激烈交锋

顾某表示自己只是中介，
没有参与采血，也并未参与胎
儿鉴定，只将收到的鉴定报告
扫描后发邮件给孕妇，不存在
非法行医的问题。同时，顾某
的辩护律师表示，本案只有23
个孕妇笔录，顾某提到的其余
26人没有经过孕妇验证，故无
法证明这26人是通过顾某进
行鉴定。在这23人的笔录中
有10人没有进行辨认，故也无
法证明系顾某所为，而剩余人
员辨认的是采血人员。故只
能确认11人是经过3名医生
进行采血的。

辩护律师还指出，关于7
人的引产记录，根据补充侦查
报告，只有4人有引产记录。
其中的检查单、收费单、药单
等证据也不能证实确实进行
了手术。本案的采血人员具
有采血的资质。辩护律师认
为公诉机关指控本案系共同
犯罪证据不足，目前证据无法
证实存在共同故意。

辩护律师还特别指出，抽
血验子是在香港进行的，这在
香港不属于犯罪。顾某的中
介作用也不属于犯罪。

公诉人指控，7名孕妇的
流产，不只有医院的记录进行
证实，还有几名孕妇的证言以
及家人的证言予以证实。侦
查机关提供了顾某和其他人
的通话记录以及笔记本上的
记录和邮件中的检测报告等，
这些都能证实有49名孕妇参
与顾某的抽血验子。本案系
共同犯罪，顾某系大陆公民，

其明知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在
中国是犯罪，而进行中介介绍
也应当认定为犯罪。

公诉人认为，被告人顾某
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以非医
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情节严
重，其行为已触犯刑法，应当以
非法行医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顾某辩护人称，我国没有
规定运输血液到香港是犯罪，
故被告人无罪。被告人没有
进行抽血、检测的医疗行为。
从本案的程序来看，其只是通
过专业人士抽取血液，再通过
运输到香港进行检测，整个过
程合法。被告人在其中只是
一个中介，并没有参与医疗活
动中。香港方和顾某根本没
有医疗合作。从最高院关于
非法行医的相关规定，被告人
并不是这其中的主体，而认定
非法行医也要有医疗活动，而
被告人在其中只是一个中介，
并不是非法行医的主体。采
集血液不需要有执业资格，只
要有岗位培训。而在香港进
行胎儿性别鉴定属于合法行
为。顾某也没有直接参与香
港的检测活动。故不应认定
其触犯非法行医罪。我国法
律没有规定运输血液是犯罪
的，也没有规定胎儿鉴定系犯
罪。辩护人认为顾某的行为，
充其量系违反计划生育法的
行为，而且也不是她一个人所
能完成的。

公诉人指出，血液检测行
为只是这个犯罪过程的一个环
节，被告人通过联系孕妇、将报
告单告知孕妇的行为是整个犯
罪行为的一个部分。本案系共
同犯罪，被告人其在明知系拿
去胎儿鉴定，仍然将血液寄到
香港，已经构成犯罪。

顾某补充说，都是孕妇主
动找到她的，自己只是作为一
个信息的传递者。

本案未作当庭宣判。

温州苍南法院庭审“寄血验子”案
因案涉内地香港两地，罪与非罪尚存争议

庭审现场


